
 

 

标段编号：2502-440300-04-01-900002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标段名称：玉塘综合接驳站拆除恢复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  

 

投标人：深圳市森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绿锦隆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日  期：2025 年 03 月 07 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

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同类项

目业绩 

提供近 5 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

期为准）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材料不超

过 2 项，超过 2 项的仅对前 2 项进行复核。  

  注：1.同类业绩由投标人自主信用申报并提供业绩的证明材料，査

询路径认可以下两种： 

（1）提交国家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査询

结果截图，以及工程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材料，由招标人复核； 

（2）提交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相关网站“招

投标"、“合同备案"査询结果截图，以及工程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材

料，由招标人复核； 

2.投标人提供合同关键页等相关业绩证明材料扫描件，原件备

查。业绩证明材料应能清楚反映项目名称、签订时间（如合同无法

体现签订时间，须提供中标通知书，以中标通知书日期为准）、合

同金额、单位名称、工作内容；若合同内未体现以上信息，可提供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 
项目经理同

类业绩 

投标人提供项目经理近 5 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

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以同等职位承接过的已完成的同类工程业

绩，业绩材料不超过 2 项，超过 2 项的仅对前 2 项进行复核。  

  注：1.提供项目经理执业证书、近三个月（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

倒算）社保证明扫描件。由社保局出具的盖有社保局章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网上打印的带有社保局的签章的均有效，提供社保卡的视

为无效，退休人员不得作为参加本项目的人员。 

  2.同类工程业绩由投标人自主信用申报并提供业绩的证明材料，

査询路径认可以下两种： 

（1）提交国家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査询

结果截图，以及工程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材料，由招标人复核；    

    （2）提交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相关网站“招

投标"、“合同备案"査询结果截图，以及工程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材

料，由招标人复核；    

    3.提供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业绩证明材料扫描件，

原件备查。业绩证明材料应能清楚反映项目名称、签订时间（如合

同无法体现签订时间，须提供中标通知书，以中标通知书日期为准）、

合同金额、单位名称、项目经理在项目中任职项目经理信息（如合

同没有注明其姓名和职务，则需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一、企业同类项目业绩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森蓝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黄文奎 

项目经理姓名 任初秀 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 二级建造师证 

一、企业同类项目业绩 

提供近 5 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投标人自认为最具

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材料不超过 2 项，超过 2 项的仅对前 2 项进行复核；合计 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工程

内容 

合同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

规模 

委托单位 

名称 

1 

公明富利北

路(屋园路-

志康路)项目

地块建(构)

筑物拆除工

程 

1364.83 

建

（构

筑物

拆

除） 

2021.11.08 / 

深圳市光明区

公明街道办事

处 

2 

新湖街道

2021 年查违

清拆清运工

程 

510 

查违

清拆

清运 

2021.06.14 / 

深圳市光明区

新湖街道办事

处 

       

       

二、项目经理同类业绩 

投标人提供项目经理近 5 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以

同等职位承接过的已完成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材料不超过 2 项，超过 2 项的仅对前 2 项

进行复核；合计  0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工程

内容 

合同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

规模 

委托单

位名称 

社保

时间 

        

        

  



 

 

1、 公明富利北路(屋园路-志康路)项目地块建(构)筑物拆除工程 

 



 

 



 

 



 

 



 

 



 

 



 

 



 

 



 

 



 

 



 

 



 

 

  



 

 

2、新湖街道 2021 年查违清拆清运工程 

 



 

 



 

 



 

 



 

 



 

 



 

 



 

 



 

 



 

 



 

 



 

 



 

 



 

 

 



 

 

二、项目经理同类业绩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定性评审要素设置规则》的通知（深建市场〔2016〕5号），本项目资信要素不评审，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信要素证明材料。招标文件中涉及资信评审内容均不适用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在编制资信标时将资信标中的所有内容同时放入业绩文件中，单独生成业绩文件，在资审结果公示时，一并公示所有投标人提供的资信证明资料（资信标中业绩内容和顺序与业绩文件中不一致的，以业绩文件为准）。

